
 

 

 

 

持續進修基金

摘要  

1. 持續進修基金 (基金)於 2002年 6月 1日推出，為有志進修的成年人提供持

續進修和培訓資助，以配合日趨全球化和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的發展。勞工及福

利局 (勞福局)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擔任首長，負責監督基金的運作。在職家庭及

學生資助事務處 (職學處)處長為基金的管制人員。該處轄下的持續進修基金辦事

處 (基金辦事處)負責基金的行政工作。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評審局)就基

金的推行情況提供諮詢服務，包括就基金課程登記、續期和修訂申請進行評核，以

及監察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的質素。自基金於 2002年6月1日推出至 2022年5月31日

期間，職學處共批核 721 209宗發還款項申請，發放的資助金額共 52.4億元。審計

署最近就基金進行審查。

監察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和培訓機構 

2. 需要縮短處理登記申請的時間 勞福局訂明完成處理有關基金課程登記、

課程續期和課程修訂的申請所需時間 (第 2.3段)。審計署留意到：

(a) 處理基金課程登記申請 在 2022年 1至 3月期間開始處理的申請有 

51宗，其中 45宗是已在資歷名冊登記的課程登記申請，每宗的處理時

間均較指定時間 60天為長，介乎 116至 203天不等 (平均為 133天)。

餘下 6宗是未在資歷名冊登記的課程登記申請，資歷名冊登記和基金

課程登記的處理時間分別為 179天和 132天，較分別為 98至 140天和 

37天的指定時間為長 (第 2.4段)；

(b) 處理基金課程續期申請 在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3月期間開始處理的

申請有 39宗。在 20宗無須進行覆審的課程申請中，有 14宗 (70%)的

處理時間較指定時間 60天為長，介乎 65至 231天不等 (平均為 145天)。

在餘下 19宗申請中，有 18宗 (95%)的覆審處理時間較指定時間 98至 

140天為長，介乎 159至 240天不等 (平均為 169天)，課程續期處理時

間也較指定時間  37天為長，介乎  76至 136天不等  (平均為  84天)

(第 2.5段)；及 

(c) 處理基金課程修訂申請 2022年 1月開始處理的申請有 57宗。在已完

成處理程序的 54宗申請中，有 53宗 (98%)的處理時間較指定時間 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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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介乎 111至 233天不等 (平均為 129天)。尚未完成處理程序的

餘下 3宗申請，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的處理時間介乎 216至 237天不

等 (平均為 226天)(第 2.6段)。

3. 需要提醒培訓機構按時提交基金課程續期申請 培訓機構須在基金課程登

記屆滿前最少 4個月申請課程續期；倘若課程須進行覆審，則須在資歷名冊登記屆

滿前 11個月申請。審計署留意到，在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3月期間接獲的全部 

39宗申請均逾期提交，逾期日數介乎 5至 153天不等 (平均為 43天)。在該 39宗

申請中，22宗 (56%)的續期處理程序於基金課程登記屆滿後才完成，較屆滿日期

遲 12至 187天不等 (平均為 62天)(第 2.9段)。

4. 登記無效的課程被列為已登記的可獲發還款項課程 已在資歷名冊登記的

基金課程登記會於批准日期起計 4年後，或其在資歷名冊的登記屆滿／提早終止時

屆滿，以較早者為準。於 2022年 7月 1日，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顯示，共有 

5 239個課程是在資歷名冊登記有效的課程。審計署檢視了其中 150個課程，並留

意到當中有 9個 (6%)的資歷名冊登記其實已被終止。因此，該 9個課程並非登記

有效的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也不應在名單上被列為登記有效的課程 (第 2.11段)。

5. 需要不時檢視可供學員報讀的已登記可獲發還款項課程數目 於2022年7月 

1日，共有 7 298個已登記的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審計署留意到，在2023年3月31日

後，已登記的可獲發還款項課程數目或會大幅減少，原因是 3 174個 (43%)未有在

資歷名冊登記的課程，其基金課程登記將於 2023年 3月 31日屆滿。再者，新登記

課程數目由2019–20年度的2 225個減至2021–22年度的360個，減幅為84%。2021年 

10月，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範圍擴大至涵蓋合資格的網上課程。然而，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當局並沒有接獲網上課程登記申請 (第 2.15段)。

6. 須對更多培訓機構進行預定巡查，因而減少了突擊巡查次數 自 2009–10年

度以來，職學處每年進行的登記後巡查 (包括預定巡查和突擊巡查)目標次數定為 

252次。進行預定巡查的次數取決於有多少培訓機構被認為需要實地核實涉及的發

還款項的申請，而突擊巡查的次數等於 252次減去預定巡查的次數。因此，就達致 

252次的目標次數而言，需要進行的預定巡查次數愈多，職學處進行突擊巡查的次

數也就愈少。預定巡查的次數由 2020–21年度的 132次增加 5.3%至 2021–22年度

的 139次。結果，進行突擊巡查的次數在沒有理據下由 2020–21年度的 120次減少 

5.8%至 2021–22年度的 113次 (第 2.22及 2.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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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評審局進行的突擊巡查呈報次數包括未能完成的巡查 勞福局每年均會

為評審局訂立全年突擊巡查的目標次數。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7–18至 2021–22年

度期間：(a)在已進行的全部 357次突擊巡查中，有 156次 (43.7%)未能完成。如

剔除未能完成的巡查，五年期間的每年巡查次數均未能達至全年目標。整體而言，

已完成的巡查次數達到目標的 50.3% (每年介乎 16.5%至 73.3%不等)；及 (b)評審

局表示，如突擊巡查未能完成，便需要安排在下個年度再次巡查有關的培訓機構。

然而，在 2017–18至 2020–21年度期間未能完成的全部 118次巡查中，有 99宗 (84%)

個案評審局並沒有在其後的年度 (即由 2018–19至 2021–22年度)安排跟進突擊巡

查。此外，跟進巡查的次數被計入當年進行的巡查以達至目標巡查次數，而非算作

補償前一年未能完成的巡查 (第 2.25及 2.26段)。

8. 需要檢討就未能完成的巡查所支付的服務費用 就進行突擊巡查支付給評

審局的服務費用，計算方法是根據進行突擊巡查的次數、每次巡查的標準時間 (以

小時計)和每小時收費 (即巡查次數乘以每次巡查的標準時間乘以每小時收費)。審

計署留意到，未能完成的突擊巡查採用同一標準時間 (即 2017–18年度的 14.5小時

及 2018–19至 2021–22年度的 14.25小時)計算服務費用。審計署認為，就未能完

成的突擊巡查而言，當中部分工作 (例如巡查後的跟進、撰寫報告及報告定稿)所

需的時間理應少於已經完成的突擊巡查 (第 2.28及 2.29段)。

9. 評審局的突擊巡查工作有可予改善之處 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7–18至 

2021–22年度期間：(a)雖然審計署審查的全部 23次突擊巡查均發現培訓機構有違

規事項，但沒有記錄顯示評審局人員曾通知培訓機構有關的違規事項和須採取的補

救行動；(b)評審局表示，在下一次巡查時需要跟進培訓機構的違規事項和補救行

動。然而，評審局在 2017–18至 2020–21年度期間進行的巡查中，有 83次發現培

訓機構有違規事項而需要進行跟進巡查，但就其中的 39次 (47%)，評審局沒有在

其後的年度 (即 2018–19至 2021–22年度)進行跟進巡查；及 (c) 2018年 7月，勞

福局同意評審局有關進行課堂巡查的建議，巡查旨在評估課程的教學質素。然而，

截至 2021–22年度，評審局並沒有進行課堂巡查 (第 2.31段)。

10. 宣傳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的檢查工作需要改善 在 2017–18至 2021–22年度期

間，職學處和評審局分別進行了 702次預定巡查和 201次成功完成的突擊巡查，審

計署審查了當中 228份預定巡查和 23份突擊巡查報告。審計署留意到：(a)就着職

學處的 228份巡查報告和評審局的 23份巡查報告，發現在其中 41份 (18%)和 

1份 (4%)，有關的巡查人員表示培訓機構沒有提供宣傳資料以供查核。沒有任何

文件證據顯示巡查人員曾採取其他方法，以審查培訓機構有否遵從關於宣傳課程的

規定；(b)就着 84次涉及 1個以上課程的巡查，當中 65次 (77%)，巡查人員只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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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其中 1個受查核課程的宣傳資料，而沒有檢查所有受查核的課程；及 (c)職學

處和評審局的巡查人員按規定只須檢查宣傳單張和培訓機構網站，因此在全部 

228次預定巡查和 23次突擊巡查中，有關巡查人員均沒有檢查宣傳單張和培訓機

構網站以外的宣傳資料 (第 2.33段)。

11. 部分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的宣傳資料不符合條款及條件 審計署審查了 5間

培訓機構有關 5個課程的宣傳資料，留意到該等培訓機構沒有完全遵從有關宣傳可

獲發還款項課程的基金條款及條件。有 1個 (20%)課程的宣傳小冊子未有採用指定

統一字眼，有 2個 (40%)課程的宣傳資料未有加上基金標誌，有 3個 (60%)課程

的宣傳資料未有加上基金課程編號，而有 4個 (80%)課程未有註明資歷名冊登記號

碼及登記有效期 (第 2.40段)。

12. 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以移民鋪路策略作招徠 基金的目的是配合日趨全球化

和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的發展。然而，審計署留意到，一些培訓機構在互聯網上

把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以移民鋪路策略作招徠，此舉與基金的目的並不相符  

(第 2.42段)。

13. 發出提示信及警告信的做法不一致 職學處會根據巡查期間發現違規情況

的嚴重性，向有關培訓機構發出提示信、警告信或譴責信。審計署發現，職學處

就近似的違規情況發出提示信及警告信的做法不一致。舉例而言：(a) 2間培訓機構

共2次違反按月定額收取學費的規定。職學處向其中1間機構發出警告信，對另1間

機構卻發出提示信；(b) 2間培訓機構共 2次違反規定，沒有在宣傳單張內採用指

定統一字眼，註明基金課程的狀況。職學處向其中 1間機構發出警告信，對另 1間

機構卻發出提示信；及 (c) 1間培訓機構共 3次錯誤計算評核分數。職學處就第二

次失誤發出警告信，但就第三次失誤只發出提示信 (第 2.46及 2.47段)。

發還款項申請 

14. 大量發還款項申請未納入實際處理時間與服務表現目標的比較 在 2019–20

至 2021–22年度的三年期間，未有納入實際處理時間與服務表現目標比較的申請分

別有 8 332宗、12 391宗和 19 491宗，佔已處理申請總數的 41.3%、38.4%和 39.5%。

該等申請未有納入比較，原因是職學處需要收集更多資料及／或證明文件，方可處

理 (第 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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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需要加強監察接獲申請與發放資助的相隔時間 在 2021–22年度，職學處監

察處理時間的申請有 29 840宗。審計署就該 29 840宗申請分析了接獲申請與發放

資助的相隔時間並發現：(a)接獲申請與開始處理申請的相隔時間為 20.7天，而完

成處理申請與發放資助的相隔時間為 11.5天，分別佔接獲申請與發放資助相隔時

間的 54.8%和 30.4%；及 (b)用於處理申請的 5.6天僅佔接獲申請與發放資助相隔

時間的 14.8%，遠少於服務表現目標所訂處理現有基金帳戶持有人發還款項申請的 

6星期和處理開設基金帳戶連同首次發還款項申請的 8星期 (第 3.5、3.8及 3.9段)。

16. 需要確保按照申請資格準則審批發還款項申請 申請人須在可獲發還款項

課程開課時年滿 18歲，才符合資格向基金申請發還款項。審計署發現，在 2021年 

7月至 2022年 6月期間，職學處曾錯誤批准 11個課程的發還費用申請，當中涉及

的 6名申請人在課程開課時未滿 18歲 (第 3.12段)。

17. 需要從一宗根據無效文件獲批准的申請個案中汲取經驗 審計署留意到，

職學處可從一宗於 2018至 2019年期間發生的個案中汲取經驗。在該個案中，職學

處根據誤發的成功修畢課程證明信件和錯誤核證的申請表，批准了一宗發還款項申

請。審計署認為，若該培訓機構在發現誤發成功修畢課程證明信件或在錯誤核證申

請時通知職學處，職學處便會拒絕有關申請，並不會發放資助 (第 3.13段)。

18. 每次巡查時核對的發還款項申請記錄的數目差異甚大 根據職學處的定義，

“發還款項申請記錄”是指申請人就其報讀的每項可獲發還款項課程提交的申請。

每宗由申請人提交的申請，可就超過 1個課程申請發還款項。職學處在 2021–22年度

進行了 139次預定巡查，審計署審查其中 17次 (12%)，並留意到每次巡查時核對

的發還款項申請記錄的數目差異甚大，由 1至 27項不等 (平均為 11項)(第 3.17及 

3.18段)。

19. 提交巡查報告需時甚久 審計署就職學處在 2021–22年度進行的全部 139次

巡查，分析該處是否按時提交報告。審計署留意到很多巡查報告並非按時提交。平

均而言，該 139份報告是在巡查後 27.7天 (介乎 1至 324天不等)提交。在 139份

巡查報告中，35份 (25%)是在巡查後 30天以上才提交 (第 3.21段)。

20. 需要改善巡查後發出提示信／警告信的情況 在審計署審查的 30份巡查報

告中，職學處發出 28封提示信／警告信。審計署留意到有 3封 (10.7%)提示信，

未有涵蓋巡查期間發現的全部違規事項。職學處沒有就巡查後發出提示信／警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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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性制訂指引。平均而言，該 28封提示信／警告信是在巡查後 85.4天 (介乎 

5至 468天不等)發出 (第 3.24段)。

21. 需要確保培訓機構按時進行核實工作 職學處要求培訓機構在 1個月內向

其提交核實結果。審計署就 2021年 6月至 2022年 2月期間進行的最新一輪核實工

作，分析培訓機構是否按時提交核實結果。審計署留意到，在全部 116間培訓機構

中，有 37間 (32%)沒有在 1個月內提交核實結果 (第 3.28及 3.31段)。

22. 需要鼓勵基金申請人於網上提交發還款項申請 職學處自 2020年 3月 31日

起接受網上提交發還款項申請。審計署留意到，使用網上方式提交申請的比率偏

低，在 2020–21和 2021–22年度接獲的申請中，分別只佔 7%和 6%。審計署進一

步留意到，職學處在 2021/22學年推出全新的電子表格。該電子表格會預填過往曾

就同一項資助計劃提交申請的申請人的部分申請資料。然而，職學處未有為基金申

請人提供該電子表格 (第 3.37及 3.39段)。

其他事宜 

23. 需要加強規管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於 2020年 6月 30日實施。《香港國安法》訂明對

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

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審計署留意到，基金為培訓機構

訂立的條款及條件並沒有加入與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指引和規定 (第 4.2及 4.4段)。

24. 需要確保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符合公務員事務局的規定 於2022年6月 

1日，基金辦事處共有 87名員工，包括 4名公務員、82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和 1名

中介公司僱員。公務員事務局表示，部門首長有責任確保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

符合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的適用範圍，並且不時檢討是否更適宜採用其他方式應

付有關的運作及服務需求。在 2017–18至 2021–22年度期間，於每年 3月 31日，

在基金辦事處工作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百分比逾 90%，由 91%至 94%不等。於 

2022年 3月 31日，80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中，有 25人 (31%)已任職 3年或以上。

職學處需要不時檢討基金辦事處的人手需求 (第 4.7至 4.9、4.11及 4.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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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需要優化基金網站 2022年 6月和 8月，審計署審視基金網站並留意到：

(a) 2022年 6月中，2個外部連結 (連接至培訓機構的網站)無法運作。在該 2個連

結中，1個 (50%)在 2022年 8月中仍然未能運作；(b)基金網站的內容不能自動作

出調整，以符合某些流動裝置的屏幕尺寸；及 (c)部分資料只提供英文版，而非中

英文版兼備，另有一些資料只備有英文版和繁體中文版，但沒有提供簡體中文版。

此外，2022年 9月，審計署檢查基金網站內 10個網頁的流動友善程度，並發現其

中 4個 (40%)網頁並不方便流動裝置用戶使用 (第 4.18及 4.19段)。

26. 需要不時檢討進一步推動基金運作數碼化的事宜 財政司司長在《2022–23年度

財政預算案》演辭表示，政府一直鼓勵公私營界別積極應用科技，達到利民、便民

的目標。審計署留意到基金在運作上有空間可推行數碼化。例如，發還款項申請主

要以紙本而非電子方式提交 (第 4.33及 4.34段)。

審計署的建議 

27.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

計署建議： 

(a)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應：

監察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和培訓機構 

(i) 確保按時處理有關基金課程登記、課程續期和課程修訂的申請 

(第 2.17(b)段)； 

(ii) 確保登記無效的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不會被列為登記有效的可獲發

還款項課程 (第 2.17(c)段)； 

(iii) 不時檢視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的數目，並在有需要時採取措施，增

加可供學員選擇的課程 (第 2.17(d)段)； 

(iv) 確保為評審局訂立的全年突擊巡查目標次數均能達標 (第 2.35(a)
段)； 

(v) 確保只有已經完成的巡查才可包括在計算達至全年突擊巡查目標

的次數 (第 2.35(b)段)； 

(vi) 就未能完成的巡查，檢討服務費用的計算方法 (第 2.35(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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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確保評審局以書面形式通知培訓機構在突擊巡查中發現的違規事

項和須採取的補救行動，並安排跟進巡查 (第 2.35(f)及 (g)段)； 

(viii) 確保評審局進行議定的課堂巡查，以評估課程的教學質素  

(第 2.35(h)段)；及 

(ix) 制訂檢查培訓機構宣傳資料的方法 (第 2.35(i)段)；及 

(b) 職學處處長應：

監察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和培訓機構 

(i) 提醒培訓機構按時提交基金課程續期申請 (第 2.18段)； 

(ii) 理順訂立職學處突擊巡查和預定巡查目標次數的基礎  

(第 2.36段)； 

(iii) 確保培訓機構遵從有關宣傳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的基金條款及條

件，並且確保其宣傳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的方式與基金的目的相符 

(第 2.44(a)及 (b)段)； 

(iv) 理順向培訓機構發出提示信和警告信的工作 (第 2.49段)；

發還款項申請 

(v) 考慮修訂有關處理申請時間的服務表現目標，使該目標涵蓋的處

理申請時間由收齊全部所需資料和文件當天起計算 (第 3.15(a)
段)； 

(vi) 把所有發還款項申請納入實際處理時間與服務表現目標的比較 

(第 3.15(b)段)； 

(vii) 監察接獲申請與開始處理申請的相隔時間，以及完成處理申請與

發放資助的相隔時間 (第 3.15(c)段)； 

(viii) 檢討有關處理申請時間的服務表現目標 (第 3.15(d)段)； 

(ix) 確保按照申請資格準則審批發還款項申請 (第 3.15(e)段)； 

(x) 考慮要求培訓機構在發現誤發有關發還款項申請的證明文件，又

或在錯誤核證發還款項申請時，通知職學處 (第 3.15(f)段)； 

(xi) 就每次巡查時核對的發還款項申請記錄的數目，提供指引  

(第 3.26(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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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確保職學處人員按時提交巡查培訓機構的巡查報告 (第 3.26(c)
段)； 

(xiii) 確保提示信／警告信涵蓋巡查期間發現的全部違規事項，以及考

慮就發出提示信／警告信的時間性制訂指引 (第 3.26 (d)及 (e)
段)； 

(xiv) 確保培訓機構按時進行核實工作 (第 3.35(b)段)； 

(xv) 鼓勵基金申請人於網上提交發還款項申請，以及探討提升網上提

交申請系統的可行性以便利基金申請人 (第 3.41(a)及 (b)段)；

其他事宜 

(xvi) 就涉及維護國家安全的事宜加強規管 (第 4.5段)； 

(xvii) 不時檢討基金辦事處的人手需求，以確定是否需要以公務員職位

取代有關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 (第 4.15(a)段)； 

(xviii) 確保基金辦事處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做法符合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計劃的適用範圍 (第 4.15(b)段)； 

(xix) 參考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指引，優化基金網站  

(第 4.21段)；及 

(xx) 不時檢討進一步推動基金運作數碼化的事宜 (第 4.36段)。

政府的回應 

28.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及職學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